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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凉山州林权抵押贷款成效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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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权抵押贷款是以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作为抵押物的贷款新品种，林权抵押贷款作为林权制度改革
的产物，是盘活森林资产价值，推动林业融资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对林权抵押贷款融资的现状及成效进行阐
述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凉山州林权抵押贷款融资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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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Resul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ortgage Loan
on Forest Right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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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stry property rights mortgage loan is a product of forest right system reform，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of stimulating the forest property value and promoting the forestry financing develop-
ment． In this paper，analysis is made of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forest tenure mortgage loan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forest tenure mortgage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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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长江上游，四川西南部，幅

员面积 6. 04 km2，辖 17 个县( 市) ，境内有彝、汉、
回、蒙等 14 个民族。根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统计数

据，全州林业用地面积 400. 4 万 hm2，其中集体林地

面积 155. 39 万 hm2，占全州林业用地面积的 38．
8%，森林覆盖率 43%。在全面完成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后，林农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林木所有者和林

地使用者，为信贷资金介入支持林业发展创造了基

本条件。2009 年实施《四川省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

法》以来，林权抵押贷款的开展，促进了银行、林农、
林企的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多赢”目标。但就

凉山州实施林权抵押贷款整体情况来看，存在覆盖

范围低、抵押物估值普遍过高、贷后资金缺乏有效监

管等问题。

1 凉山州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实践

国务院于 2003 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把发展林业提上了重要日

程; 2008 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林业投

融资改革，完善林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大力发展对

林业的小额贷款。完善林业信贷担保方式，健全林

权抵押贷款制度”。四川省相关部门分别于 2007 年

和 2009 年颁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省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四川省林权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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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等政策性文件，

对四川省发展林权抵押贷款提出了要求。四川省现

在采用的主要是林权直接抵押贷款、担保公司担保

贷款、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 + 森林保险，以及基地 +
公司 + 林农联保等贷款模式。林权抵押贷款构建起

了农村金融与林农、林业部门协作的平台，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成效体现在:

一是有利于银行业务拓展。该政策出台后，凉

山州加强领导，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推动银行担保方

式创新，破解金融服务“三农”的瓶颈，共计抵押林

地 16 宗，面积为 9. 5 万亩，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16
笔，获得贷款总计 2. 6 亿元。

二是激活了林业产业经济。该政策的执行，将

对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规范林权抵押贷款活动，防

范林业融资风险，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起到积

极作用，也大大加快林业产权流转的步伐，促使林业

资源优势向资本优势转变，对推动凉山州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与林业金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涉林企业获得大发展。如德森公司把自己

流转的 880 hm2 山林向银行抵押贷款5 000万元，用

于发展木材加工业和造林，现已建成占地 3. 3 hm2

的木材加工企业，并通过造林 1. 33 万 hm2，预计 5
年内完全收回投资，由于获得了银行大量资金，企业

实力得到增强，规模不断壮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四是促进了林农增收。由于企业的不断壮大，

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林农收入增加，有效带动当地

新农村建设，提高林农的生活水平。据不完全统计，

全州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5 000人，每年能为农民增

收2 500万元。
五是激发群众造林、护林积极性。林农意识到

林权就是资产，资产变现后，掀起新一轮的护林、造
林高潮，乱砍滥伐、偷砍盗伐林木的行为减少了，增

加了绿化面积，提高了森林覆盖率，提高了森林资源

质量和生态效益。

2 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办法》与相关的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性有

待完善。1996 实施的《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
2007 年实施的《四川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操作

办法》( 试行) 以及 2009 年实施的《四川省林权流转

管理办法》( 试行) 等法律法规，出台时间跨度大，相

互衔接与协调性有待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与林业

生产实践不相适应。

二是林权抵押贷款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林业贷款期限较短，与林业生产周期较长的矛

盾仍较突出。林权抵押的期限由抵押双方协商确

定，抵押期限不得超过抵押人拥有的林权使用剩余

期限; 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其未发包的林地使

用权抵押的最长不得超过 70 年，而贷款期限不超过

10 年。除了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期限较长外，其它金

融机构贷款期限较短，而林木生长时间较长，短期之

内难以回收资金还贷。贷款年限与林业生长周期严

重脱节，一方面不利于林业生产经营者持续经营，另

一方面，营林经济效益尚未实现就到了还款期，林业

信贷资金偿还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此外，

《办法》中一些条款，如第二章第五条中，针对用材

林、经济林、薪炭林等商品林的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

用权的抵押贷款，未明确抵押办法; 第六条第三条未

经依法办理林权登记而取得林权证的林权( 农村居

民在其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除外)

不得抵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农村居民在其房前

屋后、自留地林木未纳入改革范围。因此，自留地、
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用什么凭证进行抵押不明确;

第十条已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林权抵押时，林业

行政管理部门应书面告知抵押权人已发放林木采伐

许可证的情况。抵押人应将林木采伐许可证原件交

抵押权人代为保管，并由双方向林业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登记。应明确抵押后的林木能否采伐。
三是贷款覆盖范围低，中小林农贷款难。全州

抵押贷 款 的 集 体 林 面 积 仅 占 全 州 集 体 林 面 积 的

0. 41%，其中大企业、大公司抵押贷款占总贷款金额

的 95%，林农抵押贷款占总贷款金额的 5%。从比

例上看，林农获得贷款的比例非常低，与《办法》制

定的目标有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是，中小林农贷

款普遍存在抵押物保全和增值能力低、贷款交易成

本高、信息不对称等。
四是林木作为抵押物估值普遍过高。国家开发

银行林权证抵押贷款涉及资产评估、担保物登记、合
同签订等众多环节。林权价值评估依赖中介机构，

目前具备专业评估机构少，监督机制不建全，个别企

业或个人与评估机构的暗箱操作，加之部门利益之

争造成估价过高，增加了林农抵押贷款的成本。
五是贷款后监控缺乏有效手段。贷后监督涉及

两个部门，各自的职责不明确，比如《办法》中对贷

后资金使用上作了明确的规定，用于发展林业生产、
林产品开发、经营、流通等领域，使资金得到有效运

用，但事实上一部分大企业、大公司贷款后用于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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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或其它方面，谁去实施有效监管不明确，大大增

加了贷后资金风险。

3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是进一步发挥林业科技机构的科技支撑作

用。林业科技机构具有社会化服务的职能与作用。
在林农贷款过程中，金融机构及担保机构要求林业

科技机构出具负责任的意见书或评估表，这对林业

科技机构将表现为量化的责任与义务，但是目前尚

未建立起直接相关的利益机制。因此，林业科技机

构参与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鉴于林农贷款事实上

在良种的选择、栽培技术与方法、管护与间伐等方面

均体现了科技含量，与林业科技推广与服务的目标

吻合，因此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调整林业科技机构的

考核体系，针对这一服务提出专门的考核要求，在经

费上也单独列支，确保林业科技机构对林农进行良

种栽培的指导与评估，从而在林农贷款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
二是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对与《办法》不相

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进行修订与之相适应，达

到相互衔接协调。加快建立起规范的林权评估机

制，包括林木资产评估的中介机构、评估的专业队

伍、评估的技术标准等一系列相关体系的建设，从而

促进林权价值的确定、提高林权市场交易的计量可

靠性，降低抵押的信贷风险; 出台与《办法》相关联

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森林资源资产收

储中心制度，收储中心原则上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允

许林权所有者在一定期限内赎回，防止借机压价，侵

害林权所有者的利益，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保

障措施。
三是进一步完善林权抵押政策。对《办法》中

的条款进行认真疏理和修改，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达到真正指导林农进行林权抵押贷款的目的。对大

企业、大公司的大额抵押贷款，应由金融部门认可的

评估机构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对资金的用途严

加管制，建议分步放贷，以确保资金安全。比如贷后

无法收回贷款的，金融部门如何与林业部门做好抵

押物的处置工作，对符合采伐条件的，怎么优先安排

采伐指标，以促进信贷资金及时回收。如何拓展森

林保险来增强林业风险抵御能力，通过保险减少林

业信贷风险等。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贷款覆盖范围。通过

对政策的宣传让广大林农了解林权抵押贷款是国家

一项利民、惠民工程。同时不断拓展银行贷款业务，

尽快让更多银行部门参与林权抵押贷款业务，使林

农获得更多的贷款机会。特别是尽快开展农村信用

社的小额贷款。银行部门简化手续，强化服务，确保

林农及时办理林权抵押贷款。
五是建立健全评估制度体系。对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在从事林木林地资产评估过程

中的评估行为和操作方法进行规范。做好资产评估

中介评估机构资质准入工作，培育一批具有良好资

质的林权评估中介机构，满足未来大规模开办林权

抵押贷款工作对林权评估的需要。
六是建立林业部门与银行部门信息平台。加强

沟通与联系，明确各自职责，共同对林权抵押贷款进

行监管，以减少贷后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

林业部门、银行部门加强队伍建设，造就一批能熟练

开展林权抵押贷款业务的管理人才，满足广泛开办

林权抵押贷款业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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